铜陵学院校地合作项目管理暂行办法
为进一步调动广大教职工参与校地合作的积极性，保证合作项目有效、实质性运行，学院对已立项的各类项目给予一定的专项经费资助。
第一条 凡是校地合作中已立项的项目，学院均予资助：对已获得地方资助的项目，每项按50%配套，但最高不超过5000元；对未获得地方资助的项目，每项资助2000元。
第二条  项目立项认证
1.凡与企业签订的科技服务项目以签订的合同在科技局备案，或在院科研处申请专项立项批准（专项研究编号）为准。
2.申报市局、委的项目课题以下达项目立项通知为准。
3.市、县、区等政府部门委托的研究项目以委托单位签订的项目委托书盖章，在学院科研处申请专项立项（专项研究编号）批准为准。
第三条 项目过程管理：由学院科研处对照《铜陵学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统一归口管理。
第四条 项目结题：有备案合同或立项通知的，按合同和立项单位项目规定执行结题；其它项目由科研处组织相关单位、人员进行成果鉴定或验收结题。
第五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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